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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球作物保护领军企业之一，始终致力于“创简农业” ，给农民

提供高效的产品和服务，简便农民的耕作生活，帮助农民发展。 安道麦拥有最丰富且多元化的

差异化优质产品线，凭借 7000名员工的优秀团队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农民深入接触，向农

民提供除草、杀虫和杀菌的解决方案，帮助农民提高产量。

更多重点信息及详细内容请参见报告附件。

2019年 10月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 ChenLichtenstein、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 AviramLahav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全文及正文以中英双语编制。 如果对两个版本的理解存在任何差异，以中文版本

为准。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千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46,046,978 42,812,505 44,135,063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222,179 22,280,126 22,744,862 2.1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666,043 6.01% 20,282,075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095 (6.62%) 794,733 (6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235 9.40% 622,505 (35.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94,261 (93.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42 (6.65%) 0.3248 (69.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87% 3.46% (8.07%)

更多重点信息及详细内容请参见报告附件。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1,4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086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38,02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0,3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006

合计

172,22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866

(

其中

A

股股东

34,042

名，

B

股股东

15,824

名

)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02% 1,810,883,039 1,810,883,039 - -

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119,687,202 - -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 33,557,046 - - -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33,557,046 - - -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55% 13,499,813 - - -

建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航信托

－

中航

信托·天启（

2016

）

293

号建信基金定增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3% 12,885,906 - - -

朱盛兰 境内自然人

0.42% 10,207,1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8,053,736 - - -

财通基金

－

中国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创益定增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4,697,986 - - -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18% 4,355,572 -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

119,687,202

人民币普通股

119,687,20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3,557,046

人民币普通股

33,557,04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33,557,046

人民币普通股

33,557,04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3,499,813

人民币普通股

13,499,813

建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航信托

－

中航

信托·天启（

2016

）

293

号建信基金定增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885,906

人民币普通股

12,885,906

朱盛兰

10,20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7,1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53,736

人民币普通股

8,053,736

财通基金

－

中国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

创益定增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4,697,986

人民币普通股

4,697,986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4,355,572

境内上市外资股

4,355,572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4,169,266

人民币普通股

4,169,2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和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为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

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朱盛兰，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767,2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

6,439,9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0,207,100

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是√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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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年初至本报告

期末

(

千元人民币

)

去年同期

(

千元人民币；

已重述

)

比去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本报告

期末

(

千美元

)

去年同期

(

千美元；已

重述

)

比去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282,075 19,927,452 1.78% 2,961,572 3,066,842 (3.43%)

营业成本

13,607,433 13,331,039 2.07% 1,986,377 2,050,927 (3.15%)

毛利润

6,674,642 6,596,413 1.19% 975,195 1,015,915 (4.01%)

销售费用

3,664,412 3,401,616 7.73% 535,288 522,793 2.39%

管理费用

902,506 735,794 22.66% 131,885 113,303 16.40%

研发费用

317,642 262,580 20.97% 46,357 40,180 15.37%

财务费用

1,503,130 661,660 127.18% 219,199 100,733 117.6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157,695 (344,673) 435.88% 170,076 (53,221) 419.57%

投资收益

(

损失

) (467,057) 355,812 (231.27%) (69,534) 53,838 (229.15%)

财务费用与投资收益净额

812,492 650,521 24.90% 118,657 100,116 18.52%

利润总额

962,140 3,407,520 (71.76%) 140,951 532,852 (73.55%)

所得税费用

167,407 797,637 (79.01%) 24,537 124,745 (80.33%)

净利润

794,733 2,609,883 (69.55%) 116,414 408,108 (71.47%)

EBITDA 3,524,465 5,501,713 (35.94%) 515,069 854,418 (39.72%)

2019

年三季度

(

千元人民币

)

去年同期

(

千元人民币；

已重述

)

比去年

同期增减

2019

年三季度

(

千美元

)

去年同期

(

千美元；

已重述

)

比去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666,043 6,288,379 6.01% 953,422 925,156 3.06%

营业成本

4,584,191 4,288,856 6.89% 655,666 631,105 3.89%

毛利润

2,081,852 1,999,523 4.12% 297,756 294,051 1.26%

销售费用

1,164,638 1,144,625 1.75% 166,573 168,399 (1.08%)

管理费用

274,247 211,973 29.38% 39,224 31,046 26.34%

研发费用

106,943 106,305 0.60% 15,295 15,640 (2.21%)

财务费用

564,934 314,106 79.85% 80,798 46,251 74.69%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73,560 (101,297) 370.06% 39,126 (14,903) 362.54%

投资收益

(

损失

) 47,386 208,759 (77.30%) 6,777 30,713 (77.93%)

财务费用与投资收益净额

243,988 206,644 18.07% 34,895 30,441 14.63%

利润总额

232,965 280,795 (17.03%) 33,320 41,293 (19.31%)

所得税费用

26,870 60,079 (55.28%) 3,845 8,832 (56.47%)

净利润

206,095 220,716 (6.62%) 29,475 32,461 (9.20%)

EBITDA 1,063,546 1,015,502 4.73% 152,113 149,424 1.80%

财务要点分析

(1)销售收入

第三季度销售收入按美元及人民币计算均实现同比增长；前九个月，公司克服今年以来

遭遇的艰难挑战，销售收入按美元计算略低于去年同期，按人民币计算同比增长。 虽总体实现

强劲增长，因荆州基地老厂区仍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运行尚未完全平稳，限制了众多市场部

分高需求产品的供应，第三季度影响销售额 5500万美元，前九个月为 1.62亿美元。

北美自今年上半年遭遇严峻天气挑战之后终于在本种植季后半段迎来了部分复苏，美国

和加拿大在三季度的表现均引人注目。 欧洲虽然遭遇旱情，但自上半年经历挑战之后在三季

度增长强劲；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亦出现干旱，幸而差异化产品组合继续强化了公司的市场

渗透。 安道麦在中国的差异化品牌制剂业务则持续保持两位数的显著销售增幅。

得益于有利的市场需求环境，公司在所有地区实现销售价格平均增长 2%。

各地区销售收入

2019

年三季度

百万美元

2018

年三季度

百万美元

同比变动

美元

2019

年前九个月

百万美元

2018

年前九个月

百万美元

同比变动

美元

欧洲

188 168 +12.1% 816 870 -6.2%

北美

160 124 +28.8% 560 530 +5.5%

拉美

302 277 +9.1% 657 587 +11.9%

亚太

138 131 +5.3% 496 487 +1.9%

其中：中国

76 69 +9.8% 255 241 +5.6%

印度、中东与非洲

166 173 -4.0% 432 443 -2.4%

总计

953 872 +9.3% 2,962 2,918 +1.5%

注：上表以及下述说明中所述的 2018 年按地区划分的销售额均为去年同期列报金额，未

按照同一企业控制下合并重述安邦数据。

欧洲：虽然欧洲上半年面临的供应问题仅部分恢复，并发生严重干旱，导致谷物除草剂施

用延迟，葡萄和柑橘病害压力减轻、用药减少，以及油菜种植面积缩小，然而欧洲区在本季度

的业务增长仍然驱动了强劲的业绩表现。

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的带动下，北欧地区在第三季度销售额强劲增长。 鉴于乌克

兰经销商的资金流动性问题仍未纾解，公司继续主动收紧在该国的销售。

公司本季度在南欧也实现强健增长，市场份额继续扩大。 得益于法国喜逢历史第二高产

年，公司获得卓越的业绩表现；意大利与伊比利亚半岛亦表现不俗。 对杀虫剂的旺盛需求填补

了葡萄和柑橘病害少发的影响。

公司新获一系列差异化产品登记证，包括：FOLPAN?在德国获得登记（一款专利杀菌剂，

用于治疗谷物主要的抗性疾病）、PITCHER?在荷兰获得登记（用于球根花卉的差异化混合杀

菌剂）以及 ZAKEOEXTRA?在希腊获得登记（含有两种原药的广谱杀菌剂）。

北美：业务强健的有机增长、销售价格上调以及新成员公司的加入，共同推动该地区在本

季度销售额显著上涨。

第三季度，美国和加拿大市场从上半年的洪灾中部分恢复；同时，得益于具备后向整合优

势的产品销售价格的提升，公司在两国均取得了强劲增长。

拉丁美洲：尽管拉美也遭遇了严重干旱，该区域的主要国家均实现了业务坚挺增长，价格

持续上调，化解并超越了供应受限的不利影响。

尽管大豆和玉米种植期延迟， 在差异化产品组合以及近年推出的数款重点产品的推动

下，公司在巴西继续保持了强劲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旗舰产品 CRONNOS?（针对大豆锈病、

含有三种原药的杀菌剂， 上市后第一年即表现强势）、GALIL?（差异化杀虫混剂） 以及

TRIVOR?（含有两种原药的杀虫剂，针对刺吸式口器害虫灭杀速度快，应用范围广）。

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墨西哥及秘鲁本季度的业绩表现令人瞩目；今年前九个月增长的主

要贡献者则是秘鲁与哥伦比亚。

第三季度，公司在该地区推出两款新产品，分别是：BREVIS?在阿根廷上市（一款差异化

解决方案，用于优化苹果的座果率和果品质量）以及 TRIVOR?在哥伦比亚上市。 同时公司也

获得了多个差异化产品的登记证，包括 EXPERTGROW?在秘鲁、巴拉圭及玻利维亚获得登

记（生物刺激素产品系列，可促进多种蔬果和花卉的生长发育）。

亚太地区：业务增长，销售价格持续上调，带动了该区域的销售额增长；但也受到了荆州

基地老厂区产品供应受限的影响。

中国市场对安道麦差异化品牌制剂产品的需求持续强劲，除荆州基地老厂区产品以外的

其他业务在三季度和前九个月的销售额增幅均超过 25%。 今年前九个月，安道麦在中国推出

12 款新产品，有力驱动了销售强劲增长；三季度 NIMITZ?系列的两个产品也取得了登记证。

安邦业绩表现扎实稳健。

第三季度，日本销售额有力增长；面对严峻的持续旱情导致夏季作物种植大幅减少的挑

战，澳大利亚取得稳健的业绩表现；前述有利因素弥补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因天气原因面临的

挑战。

第三季度， 公司在澳大利亚获得新登记证的产品包括：SOPRANO?（谷物杀菌剂） 以及

SOMBRERO?（可用于多种作物的杀虫种衣剂）。

印度，中东和非洲：印度季风雨季开始，公司虽然获益，但销售业绩受到荆州基地老厂区

重点产品供应不足的影响。SHAMIR?（含有两种原药的创新型杀菌剂，可保护多种蔬果）在印

度市场销售业绩可观。

前九个月，印度和土耳其的业绩均令人瞩目。

(2)毛利润

本季度毛利率略有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荆州基地老厂区生产运行尚不平稳，部分市场需

求旺盛且具有后向整合优势的产品销售受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采购成本增加与多国货币走

软的影响。 公司通过上调销售价格，将采购成本增加的压力传递至销售端，并优化产品组合部

分抵消了上述不利影响。 荆州基地老厂区生产运行尚不平稳影响三季度毛利 2400万美元，前

九个月为 6400万美元。

(3)营业费用

销售费用变化反映了计入新成员公司的销售费用， 以及与 2017 年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

正达相关的转移资产账面价值增加部分的摊销（详情请参见下文）；公司严控销售费用部分

抵消了上述影响。

近年来，公司实施了多个包括并购在内的公司发展项目，销售费用因此计入多项一次性、

非现金或与日常经营无关、但影响公司报表金额的费用，主要包括：

·2011年中国化工集团收购 Solutions（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遗留的收购价格分摊的摊销：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自 2017 年三季度首次并表， 原先由中国化工集团承担的 2011 年收购

Solutions产生的摊销费用转移至公司的合并报表层面。 此笔费用按每季度等额摊销，并将于

2020年底基本摊销结束。2019年前九个月对列报业绩影响（影响销售费用）净额为 2860万美

元。

·与 2017 年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相关的转移资产账面价值增加部分的摊销 （非现

金）：公司剥离数款作物保护产品而获得一次性收益（此项剥离与此前欧盟委员会批准中国

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事宜相关）。 产品剥离的实收款项扣除税款及交易相关费用后的净额支

付给先正达，以换取先正达在欧洲具有近似特质及经济价值的一系列产品。 由于从先正达收

购的产品与剥离产品具有近似的特质和经济价值净额，本次产品剥离与转移从经营层面而言

不会对公司构成影响。 2019 年前九个月对列报业绩影响（影响销售费用）净额为 2750 万美

元。

·收购交易产生的收购价格分摊的非现金性摊销： 收购项目产生的非现金无形资产的摊

销对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 2019 年前九个月对列报业绩影响 （影响销售费

用）净额为 420万美元。

管理费用：在荆州基地老厂区逐渐恢复生产的过程中，老厂区相关停工费用计入公司管

理费用，三季度为 800万美元，前九个月为 2900 万美元；与此同时，新成员公司的相关费用也

增加了管理费用水平。 公司严控费用部分抵消了上述影响。

(4)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主要包含公司债券与贷款利息、以及公司未开展套期时债券及其他货币性资产

与负债受汇率影响产生的汇兑损益。今年前九个月财务费用（套保前）为 2.19亿美元，去年同

期为 1.01亿美元。 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1）汇率走势对资产负债表头寸产生的负面影

响（套保前）；（2）利息费用增加；而（3）与以色列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挂钩、以以色列谢

克尔发行的公司债券的相关财务费用在第三季度因 CPI 下降同比减少， 部分抵消了上述影

响。

鉴于集团的经营活动及资产 /负债构成分布全球，集团在日常经营中长期利用外币衍生

工具（一般为远期合同和期权）针对现有货币性资产和负债可能受汇率波动影响而产生的现

金流量风险开展套期。 针对上述资产负债表敞口进行套期产生的损益净额记入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并在处置时由该科目转入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的综合影响在 2019

年前九个月体现为 1.01亿美元净收益，2018年同期体现的负面影响净值可忽略不计。

因此，财务费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三项科目加总（以下简称“财务费用与投

资收益净额” ）， 可更为全面地反映公司支持主营业务和保护货币性资产 / 负债所承担的财

务成本。 2019年前九个月财务费用与投资收益净额为 1.19亿美元，去年同期为 1亿美元。 财

务费用与投资收益净额同比缓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受全球汇率波动影响，套保成本增

加；（2）利息费用增加；（3）套保交易产生的收益抵消了汇率波动对资产负债表头寸产生的

大部分影响；以及（4）与以色列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挂钩、以以色列谢克尔发行的公司债

券的相关财务费用在第三季度因 CPI下降同比减少。去年同期费用较低则是受益于与资产负

债表头寸受汇率影响产生的收益。

(5)税项费用

第三季度税项费用同比减少，原因包括：荆州基地老厂区生产尚未完全平稳运行，使得应

纳税所得额减少；另一方面，因巴西雷亚尔本季度贬值导致以当地货币计价的非货币性资产

价值减少（对现金流无影响），部分抵消了上述税项费用减少的金额。 前九个月税项费用同比

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荆州基地老厂区尚未完全平稳运行，使得应纳税所得额减少；而各国货

币兑美元的走势对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资产负债表科目金额产生影响。 去年同期税项费用较高

是因为与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相关剥离产品登记证获得的一次性资本利得产生了税项费用。

注：在估算荆州基地老厂区运营尚不平稳造成的影响时，测算销售额和毛利润的损失是

按照受影响产品 2019年与 2018 年销售额与毛利润之间的同期差额；相关营业费用包含了本

年度报告期内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的停工费用，并假定因销售受到影响原应增加的销售费用

因此节约 2.5%；假定财务成本没有受到影响；计算税后影响时假定有效税率为 20％。

公司发展项目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就收购秘鲁领先的作物保护公司 AgroKlinge 签署了协议，收购

金额不重大。 这一收购将进一步提升和拓展安道麦在秘鲁的业务，充实和壮大产品线，建立覆

盖秘鲁全国的一流商务平台，并拓宽面向大型专业化农场客户的业务渠道。

合作活动日益增加

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公司继续推进与中国化工集团旗下其他企业以及与中化集团旗下

企业之间的合作。

荆州基地老厂区

自荆州基地老厂区于三月末获得复产批准后，公司持续推进复产进程。 第三季度，在全国

环保工作力度加强的大背景下， 作为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组对中国化工集团现场督查的一部

分，督察组进驻荆州基地进行现场督察。 安道麦将继续与所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结合为期三

年、定于 2020年底完成的中国区生产基地搬迁与升级改造项目，将荆州基地的安全和环保标

准提升至一流水平。

作为此次搬迁升级过程中的一大重要里程碑，荆州基地新厂区相关项目获得环评变更批

复，为乙酰甲胺磷、精胺以及其他后向整合配套产品扩大产能奠定了基础，确保公司能够充分

利用成本和生产稳定的强大优势，在印度、巴西、美国及中国等重点市场加强 ACEMAIN?业务

的市场地位。

安道麦计划在 2020年底基本完成荆州及淮安基地的搬迁工作，腾退老厂区，在新厂区优

化生产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改造升级后的新厂区的盈利水平将得到提升，在公司产品线研发

持续壮大的过程中做好承接更多新产品的准备。

单位：千元人民币

资产及负债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579,346 6,400,190 (28%)

应收账款

7,345,260 6,573,100 12%

主要是前九个月公司在巴西业绩强健造成

应收账款增加

存货

10,508,640 9,433,876 11%

主要是因为采购成本增加， 多个地区天气

剧烈变化导致销售产品构成发生变化，在

东欧区因授信问题主动收缩销售， 另外还

有首次计入新成员公司存货的影响。

使用权资产

549,588 - 100%

执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一一

租赁》

短期借款

1,558,465 1,122,774 39%

主要为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增加， 以便满足

营运资金增加的需求以及投资增加需求

应付票据

215,709 445,533 (52%)

主要是由于荆州基地老厂区生产尚不平稳

应交税费

424,381 616,780 (31%)

支付所得税

其他应付款

1,646,187 1,197,579 37%

主要是与资产证券化交易相关的负债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547,668 301,814 81%

主要是执行新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一一租赁》而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349,861 578,184 (39%)

主要是授予少数股东的看跌期权条款变更

长期借款

997,538 235,819 323%

主要为报告期内长期借款增加， 以便为收

购项目和其他投资活动提供资金， 以及营

运资金增加

租赁负债

413,418 - 100%

执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一一

租赁》

其他非流动负债

416,790 199,930 108%

主要是授予少数股东的看跌期权条款变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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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

联

关

系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投资

初始

投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有）

期末投资金

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银行 无 否 期权

3,362,968

2019

年

3

月

25

日

2020

年

2

月

26

日

3,362,968 2,127,756 -3,720,452

无

1,770,272 7.63% 249,366

银行 无 否 远期

11,634,236

2019

年

6

月

28

日

2020

年

3

月

6

日

11,634,236 32,329,857 -28,499,029

无

15,465,064 66.64% 581,854

合计

14,997,204 -- -- 14,997,204 34,457,613 -32,219,481 17,235,336 74.27% 831,22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7

年

12

月

30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

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

等）

上述交易为与银行进行的短期货币对冲交易。

集团所做交易不在市场上公开交易。 该交易仅在集团适用公司与适用银行之间进行直至交易到期，因此不存在市场

风险。

关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集团只选择大型、重点银行合作，此外集团与部分银行签署了由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

发布的协议。

关于操作风险，目前集团使用经批准的电脑软件作为所有交易的后台系统。

不涉及法律风险。

进一步降低上述风险的控制措施包括：

?

相关子公司在集团政策下制定了详细指南，经子公司董事会财务报表委员会批准。 该指南主要详细规定了对冲政

策、有权开展对冲交易的被授权人、工具及区间等内容。 当期集团内唯一进行对冲的子公司是

AdamaSolutions

及其子公

司。

?

相关子公司除开展季度审计外，还按照当地内部控制审计的要求在本土开展审计，审查对冲交易的工作流程和控

制情况。

?

相关子公司的财务总监参与风险控制工作，监督对冲交易的会计处理。

?

相关子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每

2-3

年对所有流程进行审计。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

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

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

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

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上述为相关子公司和银行进行的短期货币对冲交易。

职责分工如下所述：

相关子公司聘用外部专家进行公允价值评估。相关子公司仅针对货币进行对冲，相关交易简单（包括期权合约和远期

外汇合约），期限不超过一年半。因此，评估工作较为直接，相关子公司的会计部门提供汇率，外部专家提供所有其他参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

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

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

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

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

专项意见

公司以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且公司制定了《汇率风险套期管理政策》，加强了风险管理和控制，有利于规避和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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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适用□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7

月

8-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全球行业回顾与展望、 介绍公司部分主要市场情况以及登

记业务

2019

年

8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介绍公司全球业务整体情况

2019

年

8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告发布后介绍公司二季度经营业绩

2019

年

9

月

3

日 其他 机构 公告发布后介绍公司二季度经营业绩

2019

年

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介绍公司全球业务整体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553

（

200553

） 证券简称：安道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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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9-49

号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电子邮件方

式通知了所有董事，并于 2019年 10月 30日以现场及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事 5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关于银行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情况，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和业务发展投资资金的

需要，公司拟向银行融资。

授权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或任何其所授权的人士，根据银行授信落实情况和公司资金

需要情况，具体办理贷款事宜，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3.�关于与关联方蓝星工程有限公司签署补充性《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EPC)协议》的

议案

关联董事杨兴强回避了表决。 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本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与关联方蓝星工程有限公司签署补充性

《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EPC)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 3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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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电话方式通

知了所有监事，并于 2019年 10月 30日以现场及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

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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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蓝星工程有限公司签署

补充性《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

(EPC)

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及 2017 年 9 月 8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关联方昊华工程有

限公司签署《杀虫剂系列产品整体搬迁升级改造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合同（下称“《原 EPC

合同》” ）的议案。 详情可参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关联方昊华工程有限公司签

署杀虫剂系列产品整体搬迁升级改造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

号：2017-49）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53）。

上述《原 EPC合同》签署后，根据公司荆州基地搬迁工作实际需要，公司作为发包人，拟

提出设计增项，对《原 EPC 合同》中的工程量进行调整，合同价格相应由人民币 47,318.35 万

元增加至人民币 63,867.89万元（增加额为人民币 16,549.54万元），并据此与关联方蓝星工程

有限公司(昊华工程有限公司更名后的名称)签署补充性质的《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EPC)

协议》（下称“《新 EPC合同》” ）。

因蓝星工程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因此，《新 EPC

合同》项下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9年 10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蓝

星工程有限公司签署补充性〈设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EPC)协议〉的议案》，公司 5 名董事成

员中，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杨兴强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此事宜发

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蓝星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7月，法定代表人：白剑利，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

竺空港工业区 B 区安祥路 5 号 1 幢 4 层， 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77652403R，主营业务为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压力管道设计；专业承包；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环境保护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营业收入 22,703.82 万元，净利润 712.86

万元，总资产 30,364.53万元，净资产 17,332.91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14,971.61 万元，净利润 -1,015.72 万元，总资产 38,856.56 万元，净资产 16,317.19 万

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法人，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项规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根据本公司的了解，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经

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程，主要包括蓝星工程有限公司应按照

《新 EPC合同》的约定，在新厂区施工现场完成主生产装置、包装装置以及辅助生产设施所包

含的所有子项装置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供货及安装等。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价格公允的原则。 公司在向关联方采购 EPC 总承包

服务时，参考市场同类 EPC总承包业务的交易价格，协商确定了本次交易的公允价格。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业主）与蓝星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商）之间签订的设

计、采购和施工总承包(EPC)协议》。

发包人：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蓝星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地点：公司荆州基地新厂区

工程内容：在新厂区施工现场完成主生产装置、包装装置以及辅助生产设施所包含的所

有子项装置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供货及安装等。

合同价格及付款安排：在《原 EPC 合同》价格基础上增加人民币 16,549.54 万元，调整后

的总价为人民币 63,867.89万元。 公司应根据《新 EPC合同》规定的各工程的主要付款条件，

并基于承包方实际实施或完成的工程支付进度款。

工程质量标准：按合同规定验收合格。

合同生效日：合同已获得适当签署且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合同争议的解决：发包方和承包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的，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有效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和规则，将争议递交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为满足公司荆州基地搬迁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原 EPC 合同》相关内容进行

调整。 蓝星工程有限公司在化工工程设计、施工等工程建设中具有丰富的技术和施工经验，公

司与其签订的《新 EPC合同》遵循市场同类业务的一般惯例，不存在显失公允的约定，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总额为 248,803万元；

2.�公司收购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金额为 82,000万元，已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3. �公司在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 截至本公告日的余额为 21,721.8 万元， 已经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蓝星工程有限公

司签署《新 EPC合同》，符合项目建设需求，系公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该关联交

易本着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进行，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利益。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九、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签署《新 EPC 合同》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关联交易

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上述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与蓝星工程有限公司签署 EPC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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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等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

经双方协商一致，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本公司新增天天基金、同花顺等

35

家销售机构为旗下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

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

现具体公告如下：

一、销售基金范围

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下述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融债指数

A 008042

兴业中证银行

50

金融债指数

C 008043

二、新增销售机构

（

1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8-773-772

网址：

http://www.5ifund.com

（

2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0-766-123

网址：

http://www.fund123.cn/

（

3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1818188

网站：

http://www.1234567.com.cn

（

4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006-788-887

网站：

http://www.zlfund.cn

（

5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020-89629066

网站：

http://www.yingmi.cn

（

6

）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618-0707

网站：

https://www.hongdianfund.com/

（

7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8219031

网址：

http://www.lufunds.com

（

8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821-5399

网址：

http://www.noah-fund.com

（

9

）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6-433-389

网址：

www.vstonewealth.com

（

10

）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0279899

网址：

http://www.buyfunds.cn/

（

1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700-9665

网址：

http://www.ehowbuy.com

（

12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166-6788

网址：

http://www.66zichan.com

（

13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

400-820-2899

网站：

http://www.erichfund.com

（

14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619-9059

网址：

http://www.hcjijin.com

（

15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

400-166-1188

网址：

http://www.jrj.com.cn

（

16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821-0203

网址：

http://www.520fund.com.cn

（

17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921-7755

网址：

http://www.leadfund.com.cn

（

18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098-8511

网址：

http://kenterui.jd.com

（

19

）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

400-817-5666

网址：

http://www.amcfortune.com

（

20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021-65370077

网址：

http://www.jiyufund.com.cn

（

21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95193

网址：

http://www.tonghuafund.com

（

22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021-50810687

网址：

http://www.wacaijijin.com

（

23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0-618-518

网址：

http://www.danjuanapp.com

（

24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

400-8909998

网址：

https://www.jnlc.com

（

25

）扬州国信嘉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021-6088

网址：

https://www.gxjlcn.com/

（

26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95177

网址：

http://www.snjijin.com

（

27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819-9868

网址：

http://www.datangwealth.com

（

28

）南京途牛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7-999-999

转

3

网址：

http://jr.tuniu.com

（

29

）一路财富（北京）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00-001-1566

网址：

https://www.yilucaifu.com/

（

30

）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400-6262-818

网址：

https://www.5irich.com

（

31

）上海汇付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021-34013996-0311

网址：

https://www.hotjijin.com/

（

32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010-59287105

网址：

http://www.gomefinance.com.cn

（

33

）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18017373527

网址：

https://www.wg.com.cn/

（

34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025-66046166

网址：

www.huilinbd.com

（

35

）北京百度百盈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95055

网址：

https://8.baidu.com/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新增销售机构或本公司的官方服务平台（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0095-

561

、网站

http://www.cib-fund.com.cn)

咨询详情。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9-27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票期限届满暨增持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增持计划：基于对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拟在

12

个月内（自

2018

年

10

月

29

日起）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以下简称

“增持计划”）。

2

、实施情况：截止

2019

年

10

月

28

日，增持期限届满。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期间，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2,956,

8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

。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 阳光集团或其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信隆”）或一致行动人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康田实业”）拟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起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以增持实施期间的

公司总股本计算），详见公告

2018-228

。

截止

2019

年

10

月

28

日，上述增持计划期限届满，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或其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或其一致行动人康田实

业，本次增持前阳光集团、东方信隆及康田实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57,827,74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3.40%

。

2019

年

2

月

12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提示性

公告》，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已达

1%

，详见公告

2019-037

。

2019

年

3

月

19

日，公司披露《关于阳光集团增持公司股份成为单一最大股东的提示性

公告》， 阳光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已达

18.05%

，已成为公司单一最大股东，详见公告

2019-074

。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同一控制的主体间股票转让的公告》，阳光

集团实质控制的其所成立的陕国投·阳光财富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

“阳光财富

1

号”）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到期，公司控股股东即阳光集团为主体通过大宗交易

承接阳光财富

1

号所持有的全部股票份额，即

16,533,917

股，占总股本

0.41%

。大宗交易前后

阳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仅为同一控制主体间的股票转让，详

见公告

2019-148

。

截止

2019

年

10

月

28

日， 增持期限届满。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期

间，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2,956,885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6%

。

二、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一）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及其关

联方拟在

12

个月内（自

2018

年

10

月

29

日起）增持公司股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

（二）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

（三）增持实施条件：增持计划不设置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情况逐步实施增持

计划。 本次增持实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且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增持人就未来的增持行为

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四）锁定期安排：增持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不少于六个月。 增持人及其实

际控制人承诺：在增持人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按约回购历次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涉及股权除外（若有）。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期间，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2,956,8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

，增持金额为

244,589,

218.00

元。 已满足增持计划要求，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承诺期限内实施完毕。

增持前后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股东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709,136,962 17.51% 747,588,306 18.46%

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20,370,947 15.32% 620,370,947 15.32%

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11,785,923 10.17% 411,785,923 10.17%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集合计划

16,533,917 0.41% 21,039,458 0.51%

合计

1,757,827,749 43.40% 1,800,784,634 44.46%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阳光集团及其关联方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发生在股份增持实施期间

以及法定期限内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进行了核查，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股份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股份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

管理办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

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份增持

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增持人本次股份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大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

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